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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19〕11 号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整治工作的

紧急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

根据省生态环境厅通报，2019 年 1 月份安康全市优良天数

仅 7 天，同比减少 12 天，减少天数在全省最多，空气质量变

差幅度最大。近期，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，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

工作进行了暗访督查，发现各县区因渣土车不规范运营、不达标

排放摩托车众多、禁煤区燃烧煤炭、乱焚乱烧、抑尘措施落实不

到位等影响空气质量现象大幅存在。按照安政办发明电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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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号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县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整治工作，

现将具体落实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春节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宣传。各镇、各有关部

门要充分认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长期性、艰巨性，把做好春节

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宣传作为当前生态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按照

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要求，主要领导要亲力亲为抓督导、抓

调度、抓推进，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，具体负责，进一步加大防

治宣传工作力度，尤其是对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、不文明祭祀

等造成环境污染，危害群众身心健康，甚至造成群众生命财产损

失等问题提前做好防治宣传引导，积极营造全民共同参与大气污

染防治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切实加强各类媒体宣传引导。县文广局负责协调，各相

关单位配合，在新闻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LED 显示屏等刊播《平

利县城区禁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》摘录、《平利县禁止销售燃放

烟花爆竹倡议书》、《文明祭祀倡议书》（详见附件 1、2、3）等，

特别要在广播电视节目重要时段滚动播出，在网站媒体开设专栏，

在集镇、居民小区门口、公共场所设置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、提

倡文明祭祀”语音提示小喇叭等，对防治宣传工作中拒不配合整

改、不遵守倡议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，发挥舆论引导及监督作

用。县公安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创建办、县环保局要充分利用执法

车辆，每天早 8:00 至晚 6:00 统一流动循环播放《平利县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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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》摘录、《平利县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

倡议书》、《文明祭祀倡议书》。县住建局要落实建筑工地、物业

公司、小区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工作。县市监局要落实各大商场（门

店）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工作。各镇和县住建局、县创建办要统一

印制各类倡议书宣传单页，在开展日常执法、专项整治、春节慰

问活动等工作时段向市民群众发放，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宣

传工作。

三、深入开展专项执法宣传。各镇及县公安局、县住建局、

县创建办、县环保局要充分利用春节市民购物时段，在中心城区

的公共场所设立宣传点，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执法宣传，

曝光一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典型案例，形成大气污染防治浓

厚氛围。

四、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整治。从 2019 年 2 月 3 日

至 2 月 20 日，在城区主要路段开展大气污染专项整治。一是由

县公安局（交警大队）牵头，县环保局、住建局等部门配合，抽

调执法人员，重点在每天 20:00-23:00，对城区渣土车不规范运

营、不达标排放摩托车违法运行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；二是由县

住建局牵头，县环保局、公安局和城关镇配合，抽调执法人员，

对城区乱焚乱烧问题开展集中整治；三是由县环保局牵头，县住

建局、市监局、公安局、交警大队配合，抽调执法人员，对城区

市容环境卫生秩序、交通运营秩序、单位卫生、餐饮油烟治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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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尘治理、烟花爆竹治理等开展集中整治。

五、及时报送宣传工作总结。2019 年 2 月 21 日前，各镇、

各有关部门每周向县治霾办（县环保局）报送大气污染防治宣传

工作开展情况，联系人：辛长智，联系电话：13679157279。县

治霾办负责收集汇总大气污染防治、宣传、督查、暗访情况报县

政府，对大气污染防治及宣传工作好的经验进行交流推广；对工

作落实不实，或因宣传不力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的单位和镇进行通

报批评。对因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实不到位，造成重污染天气的

单位和镇，按程序实施约谈及问责。

附件：1.《安康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》摘录

2.《中心城市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倡议书》

3.《文明祭祀倡议书》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2 月 3 日

抄送：县委宣传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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